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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 

之 

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委托，担任发行人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就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法、合规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

法、合规性发表的法律意见系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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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一

起上报。 

 

本所律师已获得发行人的承诺和保证，即发行人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法律意

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并无

任何隐瞒、虚假、重大遗漏或误导之处，其中提供的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保证正本

与副本、原件与复印件一致。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进行了见证，并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相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准 

 

1. 发行人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与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发展常熟加工项目的议案》。 

 

发行人于 2013 年 5 月 31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的议案》、《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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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3 年 6 月 7 日，上海市国资委出具《关于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13]147 号），原则同意发行人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202,839,756 股人民币普通股的方案。 

 

3. 发行人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就发行人董事会提出的关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议案进行逐项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议案。 

 

发行人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发行人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次利润

分配以 2012 年末的总股本 731,250,08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

利 0.25 元（含税），合计分配 1,828.13 万元（B 股股利折算成美元支付）。 

 

发行人董事会于 2013 年 8 月 20 日发布《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

数量的公告》，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底价由 4.93 元/股调整为 4.91 元/股，发行人

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由不超过 202,839,756 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 203,665,987 

股（含本数）。 

 

4. 发行人取得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证监许可[2013]1455 号《关于核准上海耀皮玻璃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203,665,987 股的人民币普通股，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二、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方案的实施过程 

 

1. 询价及配售的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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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是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或“主承销商”），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已就本次非公开发行制定了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方案（以下简称“《发行方案》”），本所律师认为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

条的规定。 

 

2. 关于申购 

 

2.1 发出《认购邀请书》 

 

2013 年 12 月 20 日，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以电子邮件方式合计向 82 名特定对象（不

重复计算相同机构）发出《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

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其中包括 20 家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10 家证券公司、5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 27

名投资者以及截至 2013 年 12 月 16 日发行人前 20 名 A 股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邀请书》的发送对象符合《实施细

则》第二十四条规定以及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2.2 收集《申购报价单》 

 

2013 年 12 月 25 日，经发行人和承销商统计及本所律师现场见证，在《认购邀请书》

规定的有效申购时间内（2013 年 12 月 25 日 9:00-11:00），在已发送《认购邀请书》

的投资对象中，发行人共计收到 7 家投资者传真提交的《申购报价单》。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价格优先、数量优先”的原则以及每一认购对象的最低有

效申购金额不得低于 7,000 万元（含 7,000 万元）的要求，上述 7 家投资者的申购文

件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相关规定，为有效申购，上述申购报价过程符合《实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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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2.3 关于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 

 

申购报价结束后，按照《认购邀请书》约定的认购程序及规则，发行人和承销商对

上述 7 家投资者的有效申购依次按照价格优先原则及数量优先原则进行排序，最终

确定发行价格为 4.91 元/股。 

 

本所律师经见证、审核后认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初次申购过程中，发行人向投

资者提供《认购邀请书》、向投资者收集《申购报价单》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

行价格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七条的规定。 

  

3. 发出《缴款通知书》和《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2013 年 12 月 26 日，发行人陆续以电子邮件方式向最终获得配售的 6 家发行对象发

出《缴款通知书》，要求发行对象须在 2013 年 12 月 27 日 15:00 前缴纳认购款；并

以电子邮件方式向 6 家发行对象发出《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

购协议》”）。 

 

本所律师经见证、审核后认为，发行人向认购对象发出《缴款通知书》和《认购协

议》的有关行为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4. 募集资金到位及验资 

 

4.1 募集资金到位 

 

2013 年 12 月 29 日，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

对象之申购保证金、认股款到位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验证，并出具了《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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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上会师报字(2013)第 2561 号），截至 2013 年 12 月 27 日止，发行人与承销

商指定的收款账户连同之前已收到的申购保证金人民币 50,000,000.00 元（获配部

分），共收到 6 家获配投资者缴付的发行人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认股款人民币

999,999,996.17 元。 

 

4.2 验资 

 

2013 年 12 月 30 日，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

行后的新增股本及累计实收股本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验资报告》（沪众会验字(2013)第 5736 号），确认截至 2013 年 12 月 30 日止，

发行人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3,665,987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999,999,996.17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21,403,889.55 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78,596,106.62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203,665,987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774,930,119.62 元。发行人变更后的注册资本及股本均为

人民币 934,916,069 元。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到位及验资程序符合《实施细则》

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5.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为 203,665,987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3]1455 号文核准及发行人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的公告》所确定的最高发行数量不超过 203,665,987 股。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为人民币 4.91 元/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人第七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的 90％（按发

行人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的价格计算），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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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的规定。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三、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 

 

根据发行人和承销商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名单，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 

发行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占发行后 

总股本比例 
锁定期 

1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4.91 74,943,438 8.02% 36 个月 

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91 50,916,496 5.45% 12 个月 

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91 28,513,238 3.05% 12 个月 

4 
上海诚鼎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91 20,366,598 2.18% 12 个月 

5 绿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4.91 14,669,598 1.57% 12 个月 

6 龚磊 4.91 14,256,619 1.52% 12 个月 

合计 - 203,665,987 21.79% -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为

境内投资者，均具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资格，发行人控股股东上海建筑材料（集

团）总公司参与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发行人控股股东上海建筑材料（集团）

总公司承诺本次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其他发行对

象承诺本次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规定的条件，且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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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 

 

四、 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涉及的相关文件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和承销商在询价过程中向投资者发出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

价单》及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进行了核查。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的内容和形式符合《实施细

则》的相关规定；《认购协议》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合法、

有效。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和

承销商在询价过程中向投资者发出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的内容和形式

符合《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认购协议》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

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陆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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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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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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